
  

高中免學費(6,240 元)補助及註冊費用減免申請須知 

 

「免學費補助方案」辦理說明：(本方案為高中部學生之學費補助!!) 

1. 學校每學期的註冊繳費單的項目約有學費、雜費、家長會費、學生團保費、書籍費…

等，各項收費標準由教育局每學期公告一次，金額總共約 10,000~13,000 元之間不等。 

※下圖為 110 學年度第 1 學期收費標準，各學期收費情形依當年度學期實際收費為準!! 

 

 

2. 依據現行「免學費補助」之教育政策，政府僅補助「學費」一項，其目前的公告收費

標準為 6,240 元。家長可向學校提出申請參加政府財稅查調，符合「免學費補助」相關

之規定者，將予以補助 6,240 元(即免繳「學費」此一項目之金額)，其相關申請條件及

辦理時程說明如下： 

A. 補助必備條件： 

I. 學生具有中華民國籍。 

II. 學生之家庭年所得在 148 萬元以下。此處的「家庭年所得」，是指學生與

其法定代理人(一般而言為學生父母)3 人合計之全年所得。 

  

B. 財稅查調辦理流程： 

 . 家長填寫申請書並提供戶籍資料。 

I. 學校將家長及學生資料輸入「教育部助學補助系統」(父、母、學生 3 人之身分證字號)， 

II. 經由財政部做財稅查調。每學期的查調所得年度由教育部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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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教育部助學補助系統」公告查調結果，學校依此結果辦理學費(6240 元)收取事宜。 

  

C. 財稅查調辦理時程： 

辦理時程 上學期 下學期 

查調年度 

以 110 學年度為例： 

查調 108 年度為主，或家長提供 

109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以 110 學年度為例： 

查調 109 年度 

查調時間 

高一：9 月 

(本學年度上學期辦理) 

高二、三：6 月 

(前一學年度下學期辦理) 

高一、二、三：12 月 

(本學年度上學期辦理) 

結果公告 

高一：10 月 

 

高二、三：7 月 

高一、二、三：1 月 

 

D. 財稅查調結果公告： 

 . 通過者，當學期免收學費(6,240 元)。 

     未通過者財稅查調者，可視需要請家長自行檢附稅捐單位開立之 

I. 「000 年度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採計數額為含分離課稅之所得額)， 

II. 並將此資料依規定時程送至學校辦理免學費申請。 

   *「 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並不是家長的稅單或繳稅通知，而是至各地國稅  

III. 局 、稅捐稽徵所或是線上利用自然人憑證、健保卡申請的所得證明!!  申請方式如下： 

IV.  

V. (1)各地稅捐稽徵機關臨櫃申請（須攜帶家長雙方或監護人之個人身分證件  ） 

 

      ※臨櫃申請之所得資料清單範例※ 



VI.  

 

 

 

 

 

 

 

 

 

 

(2)電子稅務文件入口網 線上申辦個人所得資料（使用自然人憑證或健保卡） 

 
 

https://etd.etax.nat.gov.tw/apply-services


※線上申請之個人所得資料範例※ 

 

 

(3)國發會 MyData 平台 線上下載個人所得資料（使用自然人憑證） 

 

  

https://mydata.nat.gov.tw/personal/cate/3/list?current=121


 

3. 高一新生入學時之繳費四聯單，依「教育部補助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費實施要

點」之規定辦理，採下列二階段收費方式： 

第一階段：學校學生得僅先繳納除學費外之其他費用（包括雜費、代收費及代辦

費…）。 

第二階段：學校依財政部財政資訊中心查調依審核結果印製學費繳費單，通知學生補

繳學費。 

  

4. 本校將依照同學於新生入學時所勾選之申請狀況沿用辦理至畢業為止(每學期每人會發

放通知/申請書請家長再確認)。 

  

5. 為讓同學瞭解自己免學費的之申請狀況，註冊組每學期均會發放申請狀況通知單，請

同學簽名確認。每學期教育部公告查調結果後，未通過查調將發放通知單請家長再次

確認或申覆；通過者免繳學費 6240 元，未通過或未申請者則需繳交學費。 

  

6. 每一學期均可辦理變更申請狀況，請填寫申請表(例如上學期有申請，下學期不想申

請；或上學期沒有申請，下學期想要申請)。 

  

  

7. 當學期未參加財稅查調者，無法在結果公告後再補資料。所以建議參加政府財稅查

調，因為即使通過免學費，也可放棄免學費。 

 

8.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本校教務處註冊組。電話：(02)22936-8847 分機 206 

公務電子郵件：cm206@cmgsh.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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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立景美高級中學註冊費用減免申請須知 

1. 凡符合法令規定之低收入戶學生、中低收入戶學生、原住民學生、身心障礙學生、身

心障礙人士子女、特殊境遇家庭之子女孫子女、軍公教遺族子女、姐妹同校之身分者

皆出申請。 

  

2. 符合減免資格同學請至註冊組領取填寫『臺北市立景美高級中學辦理減免學雜費申請

表』，並檢附相關證明文件(請參閱申請表上之應繳證明文件）。 

  

3. 申請減免一覽表： 

優待身分別 減免項目及額度 檢附證件 備註 

低收入戶學生 

學雜費、家長會費、 

書籍費及學生團保費全免 

 

 

 

 當年度有效期限之低收入

戶證明文件影本。 

 含詳細記事之全戶戶口名

簿影本或電子戶籍謄本。 

 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影本。 

  

中低收入戶學生 

高中部學雜費減 6/10 

 

 

 

 當年度有效期限之中低收

入戶證明文件影本。 

 含詳細記事之全戶戶口名

簿影本或電子戶籍謄本。 

 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影本。 

  

原住民學生 

學雜費全免 

學生團體保險費 

 

 

高中部就學優待補助(註 1) 

 檢具三個月內戳記有原住

民身分之含詳細記事之全

戶戶口名簿影本或電子戶

◇學期中非必

要 

 請勿隨意遷

移 

 戶籍，以免

影 

 響補助申請 



籍謄本，須註明族別語言

別,戶籍縣市,是否住宿。 

 以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影本

為主，若無則檢附家長存

摺影本，以利發放相關補

助。 

[北市教國字第 1093101568 號函] 

軍公教遺族子女 

報局核准後 

依規定辦理補助 

學雜費全免 

或學費全免、雜費減 1/2 

※相關補助※ 

主副食費、制服費、書籍

費 

 填寫「軍公教遺族子女就

學費用優待申請書」。 

 撫卹令或相關證明公文件

影本（須有學生名字，查

驗正本，繳交影本）。 

 學生本人郵局存摺影本。 

◇備妥請資

料，由學校報

請教育局，核

准後，再行申

請補助。 

 

重度/極重度 

身心障礙生或家長 

學生團體保險費 

 學生或家長殘障手冊之影

本，須重度或極重度。須

註明有效期限。 

 含詳細記事之全戶戶口名

簿影本或電子戶籍謄本。 

  

 

身心障礙生或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重度/ 

極重度 

學雜費全免 
 學生或家長殘障手冊或身

障生鑑輔會證明之影本。

須註明有效期限。 

  

中度 學雜費減 7/10 



輕度 學雜費減 4/10 

 含詳細記事之全戶戶口名

簿影本或電子戶籍謄本。 

 家庭年所得須低於 220 萬

元，統一由學校財稅查調

或家長自行檢附「綜合所

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特殊境遇家庭 

之子女孫子女 

學雜費減 6/10 

 有效期限之特殊境遇家庭

身分證明公文件影本。 

 含詳細記事之全戶戶口名

簿影本或電子戶籍謄本。 

  

全年級 

姐妹同校 

減免家長會費 

 含詳細記事之全戶戶口名

簿影本或電子戶籍謄本。 

 由高年級姐姐申請。 

  

 

(註 1)下圖為臺北市公立高級中等學校原住民學生就學費用優待金額項目： 

 

 注意事項： 

    以上各類減免申請，皆須學生自行提出。 

同時具有多項減免身份者，僅能擇一辦理。 

I. 學生郵局存摺影本作為補助費用或註冊費退費轉帳用，請務必提供。 

  

  



 免學費相關事項： 

  

o 學生須具有中華民國籍，且家庭(父+母+學生)年所得 148 萬以下者(由教育部做財

稅查調)，免繳學費 6,240 元。 

o 「身心障礙學生」及「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之註冊費用減免，依據法令規定其

最近一年度家庭年所得總額未超過 220 萬元始得減免。故具本身分別者，必需另

參加學校的「免學費申請」，由教育部進行財稅查調及身分資格之審查。 

 

(一)、查調結果家庭年所得超過 220 萬元，無減免註冊費資格。 

(二)、查調結果家庭年所得介 148~220 萬元之間，減免額度如上「3.申請減免一

覽表」所列。 

下表所列為各減免身份別依家庭年所得之減免額度： 

減免身份別 學費 雜費 保險費 

低收入戶學生 

不用申請免學費補助!! 

免收 免收 免收 

原住民生 免收 免收 免收 

軍公教遺族子女 免收 免收   

中低收入戶學生 
家庭年所得 148 萬以下 免收 減 6/10   

家庭年所得 148~220 萬 減 6/10 減 6/10   

身心障礙生或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重度 
家庭年所得 220 萬以下 免收 免收 免收 

家庭年所得 220 萬以上     免收 

中度 
家庭年所得 148 萬以下 免收 減 7/10   

家庭年所得 148~220 萬 減 7/10 減 7/10   

輕度 
家庭年所得 148 萬以下 免收 減 4/10   

家庭年所得 148~220 萬 減 4/10 減 4/10   

特殊境遇家庭 

之子女孫子女 

家庭年所得 148 萬以下 免收 減 6/10   

家庭年所得 148~220 萬 減 6/10 減 6/10   

o 例如：學生僅申請中低收入戶學生註冊費減免，則只能減免學雜費 6/10； 

   若再參加財稅查調且通過者(148 萬以下)，則學費全免、雜費減免 6/10。 

  

 各項註冊費用減免，請務必按照學校訂定的時程提出申請。以免因延遲申請而喪失申請

資格，影響自身權益。 

     另有「臺北市政府教育局安心就學溫馨輔導計畫」 

本校由生輔組負責，詳情請洽生輔組，電話：(02)29368847 分機 318 

     若有任何問題，請洽本校教務處註冊組。電話：(02)29368847 分機 206 

公務電子郵件：cm206@cmgsh.tp.edu.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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